附件16
广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
资助项目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以下简称入学补助）的资助对象是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院校，下同）录取的高中（含中等职业学校，下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当年度被认定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孤儿、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支出型困难低收入对象以及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第二条  入学补助主要用于一次性补助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从家庭所在地到被录取院校之间上学所需路费及入学后短期的生活费用。资助标准为区内院校录取的贫困新生每人500元，区外院校录取的贫困新生每人1000元。
                第二章 申请与评定
第三条 入学补助申请的基本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当年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当年度被认定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孤儿、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支出型困难低收入对象以及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第四条 学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后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申请表》（见附16-1），随同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银行卡等复印件提交学校。学校收到学生申请后，对申请学生进行综合评定，提出本校该学期入学补助的建议名单，经学校领导集体研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第五条 学生不能在同一学年内同时申请获得入学补助和中央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润雨计划），只能享受其中一项。
第三章  资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六条  学校要将公示无异议后的入学补助受助学生学生信息形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汇总表》（见附16-2），入学补助项目资金通过学生本人的银行储蓄卡或者学生资助卡一次性足额发放给学生，禁止直接以现金形式发放。
第七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做好自治区和市、县财政预算安排的入学补助项目经费以及从社会各界筹措的捐助资金等各项资助经费的名额分配、评审和发放工作，避免重复资助，充分发挥资助经费的使用效益。

第八条 各市要在每年11月30日前完成入学补助资金的发放工作，并汇总辖区内有关完成情况形成书面报告以设区市为单位报送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第九条 学校要建立入学补助信息档案，将《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申请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汇总表》、学生录取通知书复印件、银行发放凭证等材料一并分年度建档备查。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要将当年受助学生信息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上报备案。

第十条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加大宣传力度，使每个考上高等学校的考生都了解党和政府的资助政策，在每年高考招生期间，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网络等渠道，向社会和毕业生广泛宣传资助政策，使资助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附16-1.广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申请表
16-2.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汇总表
附16-1
广西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学生基本信息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1寸免冠相片
﹙不可空缺﹚

	
	原就读学校
	
	身份
证号
	
	

	
	录取高校
	
	

	
	高校所在地
	
	

	
	申请资助项目金额
	（元）
	

	学生银行卡号
	

	学生家庭成员及经济情况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班主任审核
意见
	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学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同级教育资助部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相关材料
	1.入学通知书复印件； 2.学生身份证（复印件）； 3..承诺书

	备注
	高校的层次：本科；        高校所在地（如广西南宁市）


注：学生基本信息、学生银行卡号和家庭成员及经济情况必须由学生本人填写。
	附16-2
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汇总表（  年）


	学校名称（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班别
	录取院校
	区内、区外
	补助金额
(元)
	身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
	备注            （建档立卡学生）

	　
	
	　
	　
	　
	　
	　
	　
	　

	　
	
	　
	　
	　
	　
	　
	　
	　

	　
	
	　
	　
	　
	　
	　
	　
	　

	　
	
	　
	　
	　
	　
	　
	　
	　

	　
	
	　
	　
	　
	　
	　
	　
	　

	　
	
	　
	　
	　
	　
	　
	　
	　

	本批次总计         人，其中区内             人、  区外              人；             合计金额                 元。

	 学校负责人：                  制表人：                    联系电话：               上级资助部门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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